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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7.06A條發出。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謹

此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董事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採納之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決議授出2,000,000份合共可認購本公司2,000,000股每

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份（「股份股份股份股份」）之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予營銷副總裁楊傳俊先

生，唯須待其接納後，方可作實。 

 

所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授出日期授出日期授出日期：：：：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授出購股權之行使

價價價價：：：： 

 

 14.12港元，此乃按下述三個價格中的最高者確定： (i)購股

權授出日期，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授授授授出出出出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每

股股份的收市價；(ii) 於聯交所發出之日報表所列，緊接授

出日期前5個交易日的平均收市價，即每股股份14.12港元；

(iii)股份面值，即0.10港元。 

 

授出購股權數目授出購股權數目授出購股權數目授出購股權數目：：：： 

 

 2,000,000 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的持有人有權認購1股股

份）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股份於授股份於授股份於授股份於授出出出出日日日日

期之期之期之期之收收收收市價市價市價市價：：：： 

 

 13.54港元 

購股權之有效期購股權之有效期購股權之有效期購股權之有效期：：：： 

 

 

 由授出日期起計，6年內有效 

 

 



 

購股權之行使期購股權之行使期購股權之行使期購股權之行使期

間間間間：：：： 

 概無購股權可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起計1年內被行使。 

 

視乎有關表現目標（「表現目標表現目標表現目標表現目標」）的達成水平，購股權

的行使方式如下： 

 

 

(i)  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七日起1年內，於本公司指定的期

間，最多可行使20%購股權； 

 

 

(ii)  由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起1年內，於本公司指定的期

間，最多可行使20%購股權； 

 

 

(iii) 由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起1年內，於本公司指定的期

間，最多可行使20%購股權； 

 

 

(iv) 由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起1年內，於本公司指定的期

間，最多可行使20%購股權；及  

 

 

(v)  由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起1年內，於本公司指定的期

間，最多可行使20%購股權。 

 

未能於有關年度行使的可行使購股權，可於及後年度行

使。唯全部的購股權必須於授出日期起計6年內行使。 

 

  若於上述5年的相關年度內未能達到相關的表現目標，相關

部份購股權將告失效，並將不得予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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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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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包括李振江先生、信蘊霞女士、李惠民先生、李婧彤女士及王正品博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孔敬權先生、程麗女士及孫劉太先生。 


